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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讓讀者可以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

訊，及時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

因此KPMG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藉由

KPMG的導讀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令訊息，

期使企業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

視野。

本期重點摘要

•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總統公

布，修正條文並將於今年3月1日施行，欲就

延長工時上限、輪班間隔、與例假安排等變

更，需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方能予以彈

性調整。

•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業經總統於

107年1月31日公布施行，新法規定提供機

構住宿式服務者限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所設

立之長照機構，並開放公司可以成為社團法

人之社員。

• 經濟部為社會企業放寬公司法相關解釋，企

業希望進行公益活動時，可以有更多的組織

選擇彈性。

2018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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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安侯建業獲ITR殊榮 2016 National Firm Award

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權威的稅務刊物

之一，ITR Asia Tax Award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選評比外，ITR編輯群也會徵

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等人意見，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

新程度與案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務服務的品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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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握最Hot的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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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業經總統公布

2018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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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於民國107年1月10日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並於中華民國107年1月31日經總統

公布。茲彙整重點如下：

1. 休息日加班費依勞工實際工作時間計算，並計入每

月加班上限時數控管。

2. 每月加班上限仍維持46小時，但經工會或勞資會議

同意，得例外延長為每月54小時，惟每3個月加班

總時數仍不得超過138小時。

3. 平日或休息日加班後，勞工得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

意，依工作時數計算補休時數。補休期限由雙方協

商。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的時數，應按原加

班當日的工資發給加班費。雇主若有違反則處2萬

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4. 現行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仍維持至少應間隔11小時

休息時間，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原因」，經

勞動部公告並得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後，得例外變

更為不少於連續8小時。

5. 安排例假仍以七修一為原則，但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且指定行業，並得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後，雇主得例外於每七日之週期內調整。

6. 年度終結未休畢的特別休假日數，得遞延至次年請

休，若次年底或契約終止仍未休畢，雇主仍應發給

工資。

7. 上述2、4、5項，若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2018年02月

舊法 新法

休息日加班費 做1給4，做5給8 核實計算

延長工時上限 每月加班不得超過46小時 原則相同，但得協商延長為54小時，但3個月總和不得超過
138小時

加班換補休 未明文規定 勞工得選擇加班換補休，一定期間未休畢或契約終止，應發
還工資

輪班間隔 11小時 原則相同，但因工作特性、特殊原因，經政府公告與勞資協
商後，可改為8小時

例假安排 每7天有1天例假、1天休息日 原則相同，但經政府公告與勞資協商後，可於每7天週期內
調整

特休遞延 當年度休完，否則折算工資 可遞延一年，若仍未休完或契約終止須折算工資

KPMG觀察

綜觀立法院此次「勞動基準法」修法，除休息日加班

費須核實給付、依勞工意願加班換補休、與特別休假

得遞延外，企業原則上仍可選擇維持現行制度，然

而，若欲就延長工時上限、輪班間隔、與例假安排變

更為上述例外情形，則需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方

能予以彈性調整。修正條文將於今年3月1日施行，企

業應儘速按其需求，並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舉辦勞資

會議進行相關協商。(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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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17年6月3日「長期照顧服務法」的正式施行，

及其重要配套子法「長期照顧機構法人條例」(以下簡

稱長照法人法)業於2018年1月31日經總統公布(華總一

義字第10700010291號令)，長期照顧產業相關法制進

一步得以完善，為我國長照產業發展翻開新的篇章，茲

將長照法人法部分立法重點說明如下：

「長期照顧機構法人條例」
業經總統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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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本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最大亮點之一，係開

放公司可以透過投資社團法人參與經營住宿式長照機

構，不同於醫療社團法人之社員不得為法人的規定，

其目的係為此類原本極需社會資源投入的機構服務，

帶入充沛的市場資金，解決政府財源不足的隱憂，也

借由產業界的投入，吸引更多專業人才，激發創新服

務模式及科技運用，建構更優質的長照服務體系，而

隨著台灣逐步邁入高齡社會，長照需求逐年增加，包

括住宿式長照機構等長照機構服務投資或將成為未來

長照產業投資新藍海。(作者：林陣蒼律師)

2018年02月

項目 要點掃瞄

一. 長照機構法人所設立之長照機

構，始得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

長照法人法規定得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者限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所設立之

長照機構。另依長期照顧服務法之規定，106年6月3日之前，已依其他法

律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機關（構）、法人、團體、合作社、事

務所等，仍得依原適用法令繼續提供長照服務。

二. 長照機構社團法人得以組織章

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率分配

表決權。

社團法人之長照機構之社員得以組織章程訂定按出資比率分配表決權，並

得按其出資額保有對法人之財產權利，並得將其持分全部或部分轉讓於第

三人，其性質實類似公司之股單或股份。

三. 由營利法人社員指定代表及外

國人擔任長照機構社團法人之

董事者有名額限制。

長照機構法人董事由營利法人社員指定代表及外國人擔任者，其人數合計

不得逾董事總名額之三分之一，且不得擔任董事長。其立法目的，蓋因長

照服務具公益性，營業事業若投資長照機構，亦應兼顧社會責任及公益，

故限制營利事業所指派之董事代表人數。

四. 營利型長照機構社團法人需提

撥前一會計年度收支結餘相當

比例後始得分配年度盈餘。

營利型長照機構社團法人需提撥前一會計年度收支結餘的10%以上辦理有

關研發、人才培訓及長照宣導及社會福利支出，以及20%以上作為營運資

金後始得分配年度盈餘，另公益型之長照機構社團法人則不得分配盈餘。

五. 增進長照機構之透明度機制。 長照機構應公開董事及監察人姓名，年度業務報告，財務報告等，登記財

產總額或機構年度總營業收入達新臺幣3000萬以上者，其財務報告應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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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於社會企業經營模式與公司法適用間的疑義提

出解釋。首先，因公司法第1條明定公司為營利為目的

之社團法人，因此具有社會公益性質之社會企業可否成

為公司法上的公司迭有爭議。函釋中經濟部認為，公司

若於章程中反映股東意見且不違反其他法律規定，現行

社會企業若擬以公司組織型態經營，不會違反公司法第

1條規定。

其次，公司法第23條明定公司負責人對公司業務之執

行，應忠實經營公司並執行業務。而公司法第23條是

否賦予董事可以考量股東以外之人的利益多有爭執，但

經濟部於函釋中表明立場，公司董事不僅可以考慮全體

股東的意見，更可以考慮社會各層面(如員工、客戶、

營業活動地區及政府等)的利益關係。因此，若公司章

程明定盈餘作為營運或特定目的之用，且依公司法第

237條另提特別盈餘公積者，此類公司盈餘使用規劃，

並不會違反公司法第23條規定。

經濟部為社會企業放寬公司法
相關解釋

04

KPMG觀察

從函釋中可以清楚了解，經濟部對於社會企業於公

司法中的地位採取肯認見解，也釐清社會企業設立

的兩大基本問題：社會企業可否成立公司、董事可

否追求股東以外之人的利益。當企業希望進行公益

活動時，可以有更多的組織選擇彈性，除過往常利

用的基金會、人民團體等，迄今也可以選擇採用公

司組織形態以執行公益事務。(作者：謝丹瑜律師)

2018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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